
兴庆区综合执法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目录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权力类型 实施主体 执法依据 备注

1

对辖区门前“
三包”责任制
工作进行监督

检查

行政检查
兴庆区综
合执法局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3年2023年8月2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
改〈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条例〉等两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十八条 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的责任标准是：
　　（一）保持市容整洁，无乱设摊、乱搭建、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吊挂、乱堆放等行为；

　　（二）保持环境卫生整洁，无暴露垃圾、粪便、污水，无污迹、杂草，无渣土、积雪；
　　（三）保持环境卫生设施整洁、完好。

　　第十九条 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人应当履行规定的责任，并应当接受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地方政府规章】《银川市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办法》（2014年银川市人民政府令第1号）

第三条第一款 市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本市门前“三包”责任制工作的监督、检查、考核和指导。

2

对城市生活垃
圾经营性清扫
、收集、 运
输、对处置企
业执业情况的

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兴庆区综
合执法局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3年修正）
第十九条 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人应当履行规定的责任，并应当接受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部门规章】《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2015 年修正）
第二十九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制度， 对本办法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企业执行本办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根据需要，可以向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企业派驻监督员。

3

对环境卫生设
施的管理者、
经营者对环境
卫生设施的管
理情况监督检

查

行政检查
兴庆区综
合执法局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3年修正）
第十二条第三款 环境卫生设施的管理者、经营者应当加强对环境卫生设施的管理，经常进行清洗、消毒，保持环境卫生设施的整洁、完好和有效使用， 

并接受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部门规章】《城市公厕管理办法》（2011 年住建部令第 9 号）

第二十条 城市人民政府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公厕的卫生及设备、设施等进行检查，对于不符合规定的，应当予以纠正。

4

对城市燃气经
营、使用的安
全状况监督检

查

行政检查
兴庆区综
合执法局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2023年修订）
第四十六条　燃气管理部门负责燃气安全的行业监管，对重要燃气设施和燃气重大危险源进行重点监管。

　　燃气管理部门应当制定燃气安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定期对本行政区域燃气经营、燃气使用的安全状况等进行监督检查，发现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的，
应当及时处理，并向社会公布。

5

对城市生活垃
圾经营性清扫
、收集、运输
、对处置企业
执业情况的监

督检查

行政检查
兴庆区综
合执法局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3年修正）
第十九条  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人应当履行规定的责任，并应当接受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3年修正）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市容环境卫生作业企业应当接受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部门规章】《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2015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4号修改）
第二十九条第二款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企业执行本办

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根据需要，可以向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企业派驻监督员。
第三十条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查阅复制有关文件和资料；
（二）要求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就有关问题做出说明；

（三）进入现场开展检查；
（四）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改正违法行为。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支持配合监督检查并提供工作方便，不得妨碍与阻挠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6
对门前“三包
”工作进行监

督检查
行政检查

兴庆区综
合执法局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3年修正）
第十九条 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人应当履行规定的责任，并应当接受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地方政府规章】《银川市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办法》（2014 年银川市政府令第 1 号）
第三条 市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本市门前“三包”责任制工作的监督、检查、考核和指导。



7
对城市供水水
质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兴庆区综
合执法局

【部门规章】《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2007 年建设部令第 156 号）
第十五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省、自治区建设主管部门以及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建设（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应当

建立健全城市供水水质检查和督察制度，对本规定
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建设（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进入现场实施检查；

（二）对供水水质进行抽样检测；（三）查阅、复制相关报表、数据、原始记录等文件和资料；（四） 要求被检查的单位就有关问题做出说明；（五）
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第十七条 实施监督检查，不得妨碍被检查单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建设（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知悉的被检查单位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
义务。

第十八条  建设（城市供水）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或者阻挠。被检查单位应当接受监督检查和督察，并提供工作方便。

8
对城镇排水的

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兴庆区综
合执法局

【行政法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2013年国务院令第 641 号）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和保护情况的监督检查，并将检查情况及结果向社会公开。实施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现场进行检查、监测；
（二）查阅、复制有关文件和资料；

（三）要求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就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

【部门规章】《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2022年修正）
第十八条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结合排水户分级分类情况，通过‘双随机、一公开’方式，对排水户排放污水的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实施监督检查时，

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现场开展检查、监测；

（二）要求被监督检查的排水户出示排水许可证；
（三）查阅、复制有关文件和材料；

（四）要求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就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五）依法采取禁止排水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等措施，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组织或者委托排水监测机构等技术服务单位为排水许可监督检查工作提供技术服务。受委托的具有计量

认证资质的排水监测机构应当对排水户排放污水的水质、水量进行监测，建立排水监测档案。
第十九条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委托的专门机构，可以开展排水许可审查、档案管理、监督指导排水户排水行为等工作，并协助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对排水许

可实施监督管理。

9

对城市燃气经
营、使用的安
全状况监督检

查

行政检查
兴庆区综
合执法局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2023年修订）
第四十六条　燃气管理部门负责燃气安全的行业监管，对重要燃气设施和燃气重大危险源进行重点监管。

　　燃气管理部门应当制定燃气安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定期对本行政区域燃气经营、燃气使用的安全状况等进行监督检查，发现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的，
应当及时处理，并向社会公布。

10

对城市生活垃
圾经营性清扫
、收集、运输
、对处置企业
执业情况的监

督检查

行政检查
兴庆区综
合执法局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3年修正）
第十九条  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人应当履行规定的责任，并应当接受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3年修正）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市容环境卫生作业企业应当接受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部门规章】《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2015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4号修改）
第二十九条第二款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企业执行本办

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根据需要，可以向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企业派驻监督员。
第三十条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查阅复制有关文件和资料；
（二）要求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就有关问题做出说明；

（三）进入现场开展检查；
（四）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改正违法行为。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支持配合监督检查并提供工作方便，不得妨碍与阻挠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